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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長榮大學博雅教育學部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團體合作與學用合一精神，特訂定本要點。 

二、  微學分是指學分數為0.1（含）～1（不含）之間的課程單元，每2小時

計為0.1學分，每4小時計為0.2學分，依此類推。 

三、  微學分課程由微學分小組會議或通識微學分C群審查小組，以及中心課

程委員會負責規劃、審核、認證課程等相關事宜。 

四、  通識微學分課程分成通識微學分A群、通識微學分B群、通識微學分C群，

列為通識選修1學分。 

五、  通識微學分C群課程單元須於正式上課前一個月以「長榮大學通識微學

分C群課程單元開課申請表」向本中心提出開課申請，經由通識微學分

C群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開課，後續依行政程序轉送三級課委會追

認。通識微學分C群審查委員由通識中心主任召集成立，委員人數依據

經驗與專業背景至多為五人。 

六、  微學分上課依課程需要可以用演講（活動）、實驗、實習、參訪、遠距

（網路）教學、實作研習營、工作坊等等方式進行。 

七、  學生可自行規劃專題製作，並於當學期期中考週前提出，經中心課程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指派指導老師予以協助。專題製作須公開發表成果，

發表之後可得 0.4 學分。 

八、  學生可任意選修通識微學分A群、通識微學分B群、通識微學分C群，惟

各群之課程單元學分數僅採計1學分，且不得跨群累加。當修滿1學分，

系統將自動提出學分抵認申請，通過後於當學期成績單登錄該科目為

「通過」，承認其學分數，不計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計算。 

九、  (一)適用105學年度（含）以前之課程配當者，通識微學分A群、通識微

學分B群、通識微學分C群，任修滿2學分，可抵認任一領域之一般



通識課程2學分，其他三個領域請選一般通識課程修習，意即通識

微學分課程僅採計2學分。 

    (二)適用106學年度（含）以後之課程配當者，行動學堂、通識微學分A

群、通識微學分B群、通識微學分C群，任修滿2學分，可抵認任一領

域之一般通識課程2學分，其他三個領域請選一般通識課程修習，

意即通識微學分課程僅採計2學分。 

十、  若無法於當學期修滿1學分，則可繼續累計學分數，直到畢業為止。若

畢業前未在時限內登錄學分，逾期則視同放棄。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微學分課程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

理。 

十二、 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博雅教育學

部課程委員會議、博雅教育學部部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

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